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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各機關進用聘用人員所負離職後利益迴避及保守職務

機密等義務如須較公務員服務法更為嚴謹，請依聘用人員

聘用條例第4條規定於聘用契約訂定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務員服務法（以下簡稱服務法）第4條第1項規定：「

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對於機密事件，

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；退職後亦同。」第14條

之1規定：「公務員於其離職後3年內，不得擔任與其離職

前5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

、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。」復查聘用人員聘用條例（以

下簡稱聘用條例）第2條規定：「……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

用其他法律之規定。」第3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所稱聘用人

員，指各機關以契約定期聘用之專業或技術人員。……。

」第4條規定：「聘用契約應記載左列事項：……四、受聘

人違背義務時應負之責任。」再查本部85年2月27日85台

中甄一字第1256915號書函略以：「服務法第24條規定：『

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，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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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人員均適用之。』……準此，依聘用條例聘用之人員應

為服務法之適用對象。……聘用條例第3條規定：『本條

例所稱聘用人員，指各機關以契約定期聘用之專業或技術

人員。……。』第4 條規定：『聘用契約應記載左列事項

：……四、受聘人違背義務時應負之責任。』據此，聘用

之人員如有違反服務法第13條之規定，自得按其情節輕重

，依上開規定，予以處分或依其聘用契約課以應負之責任

。」

二、據上，依聘用條例聘用之人員應為服務法之適用對象，有

關聘用人員所辦理業務負有離職後利益迴避及保守職務機

密之義務，自應受服務法之規範，如各機關認為聘用人員

離職後之利益迴避或保守職務機密之義務等有須較服務法

更為嚴謹規範之需要，請於聘用契約中訂定，以期明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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